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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门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县人大代表专项活动经费
立项依据

中共易门县委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易发〔2022〕14号）。

项目实施单位

易门县人大常委会及各代表小组
项目基本概况

易门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共计181名，结合实际，把7个乡镇（街道）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县级人大代表进行编组，共编为8个代表小组。一是代表小组活动原则上每季度开展1次，每年不少于2次，活动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二是各代表小组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年度活动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开展活动；三是代表小组日常活动由各乡镇人大主席团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各代表小组组长组织开展；四是各代表小组要结合人大主席团（人大工委）履职档案和人大代表履职档案，认真记录开展活动的情况、视察单位和联系选民情况及代表反映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内容；五是代表小组活动要注重实效，做到活动规范化、经常化。
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以人大代表工作站或人大代表联络室为平台，积极组织代表开展活动；二是组织代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三是组织代表开展视察、调查、检查等，协助政府推进工作；四是组织代表联系选民，向选民汇报自己执行代表职务的情况，及时了解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五是总结、交流代表活动的经验，提高活动的实效和水平。
资金安排情况

财政预算县人大代表专项活动经费，统一由2026年财政预算支出，预算资金11.25万元。具体支出进度和资金支出安排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执行。
项目实施计划

各代表小组（各乡镇人大主席团、街道人大工委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代表小组）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代表开展活动1次，每年不得少于2次。活动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增强代表履职积极性，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